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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3 日，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物生态”、“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股份回购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德

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作为天物生态的主办券商，对天物生态本次

终止回购股份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就其合法合规性出具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天物生态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

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以下简称“《回购方案》”），并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2）。2023 年 9 月 18 日，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回

购方案》。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计划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100万股，不超过120万股，

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21%-1.45%，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76 万元，回购价格

不低于 2.20 元/股，不超过 2.30 元/股。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

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项。 

（二）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 

在方案实施期间，公司尚未开展股份回购行为，并按照《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终止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于终止股份回购的议案》已经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2023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

方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项，包括授权

董事会决定本次回购的终止事宜，故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YEECOH0.0





（四）本次终止回购股份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根据《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等

原因，确需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按照公司制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决策程序提交董事会或

者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披露变更或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目前，公司因战略调整暂不计划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经过审慎考虑，拟终止

此次回购股份。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 

com.cn）披露了《关于终止股份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对本次终止回购的原

因及其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等进行了说明。 

基于此，主办券商认为天物生态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具有合

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关于公司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是否损害挂牌公司、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通过查阅公司的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信息等资料，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日，公司尚

未实施股份回购。 

主办券商认为天物生态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未损害挂牌公司、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公司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天物生态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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